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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杨红岩 李当军

    内容提要：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是其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是

社会现实与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是世界一些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我国现行法律对此规定有缺陷。本文就

完善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内容、方式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讨。 

    关 键 词：检察机关 民事行政诉讼 

    作者简介:杨红岩,男,法律本科,卢氏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李当军，男，法律本科，卢氏县人民检察院民行科干警。 

    

    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立法缺陷>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法律的实施是人民检察院的职责，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

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目的就是监督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依法进行，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保障国家法律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法律实施的监督主要是通

过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来实现的，只有充分重视对民事法律以及行政法律实施的监督，才能全面

完成宪法规定的任务，才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

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是，综观这两部法律，只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六

十四条对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和诉讼活动实行监督作了规定，即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

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符合法定情形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即所谓的“事后

监督”。而对判决、裁定之前的审判活动和诉讼行为的法律监督却无明文规定。但实践表明：一是在判

决、裁定生效之前的整个诉讼过程中审判机关发生的各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诸如不依法受理案

件，未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违反回避制度，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等，在判决、裁定生效后进行监督，

无法得到及时纠正。二是往往在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诉，或者发现已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提出抗

诉时，法院的执行程序已经开始，甚至已执行完毕，损失已经造成，甚至有的已无法挽回。所以，仅仅局

限于对已生效判决、裁定的审查，不参加到诉讼中去，检察机关无法发现和纠正诉讼过程中审判机关存在

的违法问题，更不能对诉讼活动实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 

    

    二、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是我国社会现实与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1、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逐步建立，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不断出现，日益复杂，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也随之增多。市

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民事、经济活动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迫切需要检察机关加强对民

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保证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依法进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表明提起和参与诉

讼是加强法律监督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它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和诉讼行为实施法律

监督，有效地保障案件的依法审理，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推进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2、维护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日益增多的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遭受损害

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一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遭受不法侵害而无人行使诉权。二是在实际生活

中，存在着一些公民权益受到侵害后不知起诉或者无力起诉的情形。对此，尽管法律规定有关机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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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支持受损害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加以解决，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种种原

因，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获得司

法保护，尝试着采取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挽救和制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对检

察机关对这些案件提起诉讼予以明确和规定。 

    

    3、进一步加强审判活动监督的需要。当前审判人员执法不严、裁判不公的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由

于审判人员自身素质的原因，如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等。另一方面腐败现象也在侵袭着审判人员，

有些审判人员在钱和利的诱惑下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明目张胆地搞钱权交易。在审判活动中还存在着

地方保护主义等等。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审判人员的自我约束和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远远不足以保

证审判人员的清正廉明和审判权的公正行使。对此，笔者认为必须强化外部监督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

因此，负有法律监督职权的检察机关必须通过参与诉讼的方式，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 

    

    三、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内容和方式 

    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建国初期的立法也对此予以了

肯定。笔者对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内容和方式建议如下： 

    （一）关于提起诉讼 

    检察机关是基于其法律监督权而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的地位始终是法律监督者。因此，检察机关的

诉权不是完整意义的诉权，它仅是形式诉权，包括原告的起诉权和被告的应诉权，它不承担实体上的法律

后果，被告也不得向检察机关提出反诉。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行使的起诉权也是监督权的一种形式，监督可以通过起诉来实

现。检察机关只有被赋予提起诉讼的权利，才能更全面的履行其监督职能。在一定条件下，检察机关可以

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一般应是有影响的涉及国家、集体或公众利益的案件。 

    （二）参与诉讼 

    参与诉讼指人民检察院以国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参与到已经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中去，对人民法院的

审判活动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可以不受案件性质的限制，根据案件的需要作出决定，并且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

参与进去。 

    参与诉讼一般应包括： 

    1、立案监督。即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案件的受理和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对于依

法应当受理而不受理，不应该受理而受理的案件，通知人民法院予以纠正。人民法院应将立案审理、不予

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文书，送检察机关备案审查。 

     

    2、庭审活动监督。检察机关只有参加了全部审判活动，才能全面了解情况，明辨是非，才能对人民

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审判人员是否有违法行为等进行监督。因此，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应及时通知同

级人民检察院，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需要派员出庭。 

     

    3、执行监督。执行是审判结果得以实践的重要手段，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执行监督过程中，应采

取下列监督方式： 

     

    （1）提起执行程序。检察机关在执行义务人无故拒不履行义务，而执行权利人没有或者不能提出申

请执行，人们法院若不强迫执行，执行权利人就无法生活、工作、学习，或者会给国家、集体、公民造成

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由人民检察院提请人民法院开始执行程序。 

     

    （2）参与执行。检察机关参与到已经开始的执行程序中去，是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执行活动进行

法律监督的主要方式，一般应在当事人要求或法院邀请的情况下参加，在参与执行过程中，对不当行为及

时制止，对发现的问提及时发出检察建议。 

     

     4、抗诉。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 

     （1）上诉程序的抗诉。检察院在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在未发生法律效力前，发现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违反法律规定时，有权依上诉程序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从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上

看，上诉程序的抗诉比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更重要，更具有实际意义，它能有效的防止错案，提高办案质

量。 

    （2）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检察机关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可要

求人民法院再次审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做出较为

具体的规定，但没有将调解案件列入监督范围。调解原则贯穿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

项重要原则。检察机关应该对人民法院这部分工作进行监督，应将已送达生效的调解书列为审判监督程序

的范围。 



     

    5、再审监督。人民法院根据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再审

时，人民检察院可派员出席法庭，对再审活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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